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北京嘉寓门窗幕 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基于独立、认真、谨慎 的立场，

对事先收到的《关于河北万鑫购买奥普科星中高温吸热管生产线的关联交易变更的

议案》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就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河北道荣购买奥普科星生产线扩增设备的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基于独立、认真、谨慎的立场，对事先收到的《关于河北道荣购买奥普科

星产业化自动生产线项目扩增设备的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了解并就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及公司已公告的制造业毛利率数据为参考，公平、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基于独立、认真、谨慎的立场，对事先收到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了解并就我

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该交易按注册资本比例出资，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      

 虞晓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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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 

  廖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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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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